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☺ 反貪防貪宣導：中秋節「廉政倫理規範」宣導 

 恪遵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 

中秋佳節將屆，請全體同仁遵守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

範」（下稱本規範）規定，對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受

贈財物、飲宴應酬、請託關說及其他廉政倫理事件，

應依規定報備登錄，並避免酒駕、出入不正當場所之

違法違紀行為。 

公務員遇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或飲宴

應酬，除有本規範第 4 點但書或第 7 點第 1 項但書

各款情形外，餽贈應予拒絕或退還，飲宴應酬則不得

參加，並簽報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；對於涉及請託關

說事項，亦應參照本規範第 11 點規定登錄備查，以

維護民眾對公務員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。此外，為深

化同仁對廉政倫理法令之認知，請多加運用行政院人

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「e 等公務園+學習平

臺」 (https://elearn.hrd.gov.tw/mooc/index.php)

等教學資源，選讀廉政倫理相關課程，或洽政風室提

供協助。 



 

 
 

 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– 本規範第 2 點第 2 款 

   指個人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（構）或其

所屬機關（構）間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 業務往來、指揮監督或費用補（獎）助等關係。 

 正在尋求、進行或已訂立承攬、買賣或其他契約關

係。 

 其他因本機關（構）業務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，

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）。 

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– 本規範第 2 點第 3 款 

指一般人社交往來，市價不超過新臺幣 3,000 元者；同

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 10,000 元為限。

（同一來源：出於同一自然人、法人或團體。） 

 公務禮儀 – 本規範第 2 點第 4 款 

指基於公務需要，在國內（外）訪問、接待外賓、推動

業務及溝通協調時，依禮貌、慣例或習俗所為之活動。 

 請託關說 – 本規範第 2 點第 5 款 

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（構）或所屬機關（構）業務具體

事項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、執行

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。 



 

 
 

☺ 消費者保護宣導：線上預購群眾集資小知識 

 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消費者保護處 



 

 
 

☺ 反詐騙宣導 1：電話詐騙陷阱 

 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



 

 
 

☺ 反詐騙宣導 2：Line 防詐設定 

 

 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警政署 


